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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〈监事会工作报

告〉的决议》已由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2025 年

10 月 13 日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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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

关于《监事会工作报告》的决议

（2025 年 10 月 13 日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）

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审议了宜昌市供销

合作社第三届监事会提交的工作报告。大会认为，工作报告实事

求是，准确概括了过去的成绩，客观分析了当前问题，深入细致

安排了下一步工作，有较强的建设性和指导性。会议决定予以通过。

大会认为，近几年来，市供销社监事会在全国总社监事会、

省供销总社监事会精心指导和市社党组坚强领导下，按照“深入

调研、客观反映、监督落实、合理建议”工作方针，围绕供销社

中心工作，认真履职，开拓创新，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，监督

检查效能逐步提高，建言献策水平稳步提升，组织机构和制度进

一步完善，较好完成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，开创了

全市供销社监事会工作新局面。

大会强调，今后五年是全市供销合作社抢抓机遇，乘势而上，

不断开创供销合作事业新局面的五年，也是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创

造新业绩、谱写新篇章的五年。新时期监事会工作要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紧紧围绕“三农”工作大局，

全面履行《宜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章程》赋予的职能，在服务



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大会要求，监事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

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围绕大会提出的

目标任务，在市供销社党组领导和省供销总社监事会指导下，进

一步强化监督检查，深入调查研究，积极建言献策，增强履职能

力，奋力开启监事会工作新篇章。


